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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由 台 灣 電 力 企 業 聯 合 會 進 行 入 會 資 格 審 查 

初步審查： 

□通過:  

□符合本會章程第二條宗旨及第七條會員資格規定 

□新創公司以創始人個人會員，行使不含參選理監事之團體會員資格，為期 2年。 

□其他特殊資格： 

     

□再審查: 

□待補充相關資料： 

□待理事會審查決議 

其他審查意見說明 

 

服務委員會 

      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委員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審查結果： 

□通過，送理事會核備  

□送理事會審查 

 

專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秘書長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
會  員  類  別 團 體 會 員 會 員 編 號  

 


